
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陳述單 

陳述人姓名 
身份證字號 
（公司行號） 

 
陳述人 
市內電話 
行動電話 

 

違規車種 
車號 

車種 車號 
受理人員  

 
 受理時間

或陳述時
間 

年 月 日 時 分 

聯絡地址  
舉發單編

號 
 

違規地點  

陳述方式 □現場受理、□電話受理、□來信 

陳述事項 □不服舉發、□未接獲違規通知單、□車號不符、□其他 

陳述人提出
之證據 

□違規通知單、□繳款收據、□駕(行)照、□相片 

陳
述
內
容 

一 
 
 
 
 
 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陳述人簽章 

  

註： 

1. 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條規定：「不服舉發事實者，應於三十日內，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」。 

2. 次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7條規定：「受處分人不服第八條或第三十七條第五項處罰之裁決

者，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，逕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；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，

應於裁決書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」。 


